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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7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报告员在非正式协商后提交的决议草案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联合国调查职能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 1994 年 7 月 29 日第 48/218 B 号 、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44 号

和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72 号决议，它们建设了内部监督事务厅及其业务独

立性， 

 又回顾其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2 号和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68 号

决议， 

 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联合国调查职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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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独立调查符合本组织的最佳利益， 

 又注意到违反联合国财务和工作人员细则及条例和行政指示的行为被视为

不当行为，应对其采取纪律行动， 

 1. 注意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联合国调查职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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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再次强调负责行使调查职能的人要奉行独立、公正和公平的原则； 

 3. 又再次强调内部监督事务厅是受托在联合国内进行调查的内部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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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注意到有必要提高内部监督事务厅有效率地行使其法定调查职能的能力； 

 5. 认识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机制，使所有工作人员和本

组织授权开展活动的其他人员能够直接向内部监督事务厅提出指控； 

 6. 强调性剥削和虐待是属于第一类的严重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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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注意到性骚扰是一个各会员国严重关切的问题，并且铭记本决议第 12

段，注意到人力资源管理厅和方案主管可受托进行这种调查； 

 8. 决定内部监督事务厅可委托受过训练的方案主管以其名义进行调查； 

 9. 又决定在严重不当行为和（或）犯罪行为的案件中，调查应由专业调查

人员进行； 

 10. 请秘书长执行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各项提议，酌情加强处理轻微不当行为

的基本调查培训，为适当开展调查制定书面程序，并在联合国内推动独立调查职

能的概念； 

 11. 决定方案主管的调查结果应向内部监督事务厅报告； 

 12. 请秘书长设立一个行政机制供方案主管向内部监督事务厅强制报告不

当行为指控，并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续会报告该机制的设立情况； 

 13. 又请秘书长确保设立这种强制报告机制不对个别工作人员直接向内部

监督事务厅举报不当行为案件的权利产生不良影响； 

 14. 还请秘书长确保在管理做法欠佳成为不当行为案件促成因素的情况下，

人力资源管理厅采取适当的管理行动； 

 15. 请秘书长确保设立一个适当的机制，保护在秘书处内举报不当行为的工

作人员不遭报复； 

 16. 又请秘书长确保，在不当行为和（或）犯罪行为已证实的案件中，按既

定程序和条例迅速采取纪律行动和适当的法律行动，并请秘书长确保每年向各会

员国通报已采取的所有行动； 

 17. 还请秘书长确保，本组织所有工作人员都知晓不当行为和（或）犯罪行

为最常见的例子及其纪律后果，包括任何法律行动，但应适当注意保护有关工作

人员的隐私； 

 18. 请秘书长确保在方案主管对内部监督事务厅的结论提出质疑时，采取适

当行动来解决争端，并将有关信息列入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年度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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